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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医疗”、“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2,504.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22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1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1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东星医疗”）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2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
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483, 8483
末“5”位数 27834
末“6”位数 924216, 174216, 424216, 674216
末“7”位数 0201051, 2701051, 5201051, 7701051

末“8”位数 38586049, 18586049, 58586049, 78586049, 98586049, 50770925, 00770925,
25770925, 7577092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
码。中签号码共有22,33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A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星医疗”、“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2,504.33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92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504.3334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44.09元/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
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34,044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4.53%。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622,455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7,523,29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29%，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386,000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71%。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3,909,290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152.92108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782,000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741,29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53.2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1,168,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46.71%。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14502942%，有效申购倍数为4,661.94072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2年11月
23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
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
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华泰东星医疗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管计划。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34,044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53%。

截至2022年11月15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
投资者签署的《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投资者战略配
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华泰东星医疗家园1号创业板
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134,044 49,999,999.96 12个月

合计 1,134,044 49,999,999.96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1月25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

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24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59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
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3,457,9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2,035,140 58.85% 8,930,993 70.09% 0.04388392%
B类投资者 17,140 0.50% 72,127 0.57% 0.04208110%
C类投资者 1,405,620 40.65% 3,738,170 29.34% 0.02659446%

合计 3,457,900 100.00% 12,741,290 1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00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陆家嘴国泰

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5-83387679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一号楼4层

发行人：江苏东星智慧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莱特”、“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１９２０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６．００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５５０，０００股 ，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５１，１４５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８％。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４９８，８５５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１，６１３，８５５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２．８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３３５，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７．１８％。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５，９４８，８５５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２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卡
莱特”股票４，３３５，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
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
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９，３３５，７４８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３，５５７，９０６，０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６７，１１５，８１２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
码为００００６７１１５８１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７４１．１５４７９倍，高于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３，１９０，０００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４２３，８５５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２．８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２５，０００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７．１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４２３９２６０％，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４５９．５２２３９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卡莱特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３日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
11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船智能”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2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703,5703

末“5”位数 70494,10494,30494,50494,90494,59837

末“7”位数 2857684,0857684,4857684,6857684,8857684,2273056

末“8”位数 82446637,02446637,22446637,42446637,62446637,66483790,16483790,41483790,9148379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8,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船智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974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0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3.8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30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90.00万股，占发行
数量的71.50%；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10.00万
股，占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27.6525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1,2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91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0699289%，有效申购倍数为3,835.83708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11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1月2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
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
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
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
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1月2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全部有效报价
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中，22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4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9,824,70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5,215,050 53.08% 21,803,648 70.56% 0.04180909%

B类投资者 47,510 0.48% 94,231 0.30% 0.01983393%

C类投资者 4,562,140 46.44% 9,002,121 29.13% 0.01973223%

总计 9,824,700 100.00% 30,900,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9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管理的配售对象“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传真：010-85130542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3日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65.3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24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65.35 万股。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39.2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股数为 1,426.1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炜冈科技”A 股 1,426.10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2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756,91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0,348,844,000股，配号总数为220,697,688个，起始号码
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2069768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737.80548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6.50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208.8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90791447%，有效申购倍数为 3,438.89069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T+1 日）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鹏扬淳稳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扬淳稳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扬淳稳 66 个月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046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 年 10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鹏
扬淳稳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扬
淳稳 6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 年 11 月 18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22 年度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扬淳稳 66 个月债券 A 鹏扬淳稳 66 个月债券 C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463 010464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类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份额 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 1.0320 -

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可供 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256,699,351.61 -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按照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 -

本次下属分类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元/10 份基金份
额） 0.3000 -

注：鹏扬淳稳 66个月债券 C成立至今无份额。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 年 11 月 24 日

除息日 2022 年 11 月 2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 年 11 月 25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日为 2022 年 11 月 24 日，该部分基金份额将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2022 年 11 月 28 日起查询，并可以在基金规定
的开放运作期内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 号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2)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方式
免收再投资的申购费用 。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现金红利发放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可到销售网点或本公司交易平台查询分红方式。 如

需变更分红方式，请于权益登记日之前的交易时间内(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变更手续。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

红方式为准。
4、投资者通过任一销售机构按基金交易代码提交的分红方式变更申请，只对投资者在该销售机

构指定交易账户下的基金份额有效， 并不改变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其他交易账户或其他销售机构基
金份额的分红方式。

5、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热线 400-968-6688(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http://www.pyamc.com 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
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调整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11月 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产业债券
基金主代码 2170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 年 11 月 23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2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2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产业债券 A 招商产业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17022 00186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20,000.00 1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0.00 100.00

注：暂停 A类份额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2022年 11月 23日
限制 A类份额定期定额投资金额：20,000.00元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曾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发布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25 日起调整招商产业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份额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限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请金额超过 2000元，本基金有权部分
或全部拒绝。为满足投资者需求，现自 2022年 11月 23日起对本基金 A类份额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内容进行调整，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请金额超过 2 万元，
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本基金 C类份额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的限额本次不进行调整，维持
为 100元不变。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或登陆网站 www.cmfchina.com 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3 日


